
区人民政府
关于推进畜牧业转型发展 建设畜牧强区的意  见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小溪塔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，夷陵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东城城乡统筹发展试验区管委会：
为加快发展“高产、优质、高效、生态、安全”的现代畜牧业，推进畜牧经济转型升级，实现养殖大区向畜牧强区转变，现就推进畜牧业转型发展，建设畜牧强区工作提出如下意见：
一、明确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围绕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和全省畜牧强区建设，以都市型生态畜牧业为主攻方向，按照“保供给、保质量、保生态”的要求，加快转变发展方式，大力发展标准化生态养殖，加速科技推广，强化动物疫病防控和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，努力构建全产业链经营的现代生态畜牧产业体系，促进农民持续增收，助推夷陵城乡一体化发展。
（二）总体目标。到2020年，畜牧业内部结构、区域布局明显优化，生产与生态更加和谐，组织化、标准化、产业化水平全省领先，疫病防控、质量安全、良种繁育、技术推广保障体系健全高效。全区年生猪出栏100万头，家禽出笼达3000万羽，羊出栏30万只，牛出栏5万头，奶牛存栏1万头。畜牧业产值达45亿元、占农业总产值比重达45%以上，畜禽产品加工转化率达70%以上，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贡献率达30%以上。

二、科学规划布局，优化产业结构
（三）强化区域管控。按照全区城乡统筹全域规划，结合畜禽养殖禁养区、适养区和优养区划定的相关规定，各级各部门要加强引导，合理布局畜禽养殖，严格养殖规划管控，对划定为禁养区或因城市规划调整需要搬迁的养殖场，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落实管控责任。统筹规划，发展优势畜禽，到2020年，形成“一园三带”（畜产品深加工物流园、生态家禽养殖带、草食家畜养殖带、优质生猪养殖带）的产业格局。

（四）优化养殖结构。按照“猪禽提质、牛羊增量”的思路，建立与资源环境、市场需求相适应的生产格局。生猪继续推行适度规模养殖，东部乡镇、开发区、试验区停止一切新建规模养殖项目的审批。稳步发展草食家畜养殖，鼓励一村一品建设，到“十三五”末，培育万只养羊专业村10个、千头养牛专业村10个。适度扩大家禽生态养殖规模，培育10万只生态鸡养殖专业村10个，全区年出笼生态鸡200万羽。

三、实施清洁养殖工程，加大污染综合防治
（五）强化畜牧业发展环境污染治理。建立健全畜牧业发展环境影响评价制度，严格执行联合监管机制。在适养区域新建任何畜禽规模养殖场必须配套建设粪污处理设施，按照“谁建设，谁保护；谁污染，谁治理”的原则，严格落实“三同时”制度。
（六）加强规模养殖场日常监管。加快推进禁养区范围内规模养殖场关、停、迁、转。对适养区各类不符合环保要求的规模养殖场限期整改，确保达标排放，对整改后仍不达标的坚决关停。3年内实现禁养区内规模养殖污染“清零”。 

（七）大力推广清洁养殖模式。坚持以生态循环、综合利用为原则，在与环境容量、土地承载力相适应的条件下，大力推进规范的种养结合清洁生产，使畜禽废弃物最大限度地在农业生产中得到利用，通过多种途径削减污染物排放总量，减少处理和利用难度，降低处理成本。在适养区和年出栏生猪10万头以上生猪主产区开展清洁养殖示范村创建活动，推广立体养殖、沼气池厌氧发酵、生物发酵床、有机肥加工等多种生态养殖模式和治污技术，大力推进畜禽养殖场标准化改造，实现规模养殖场排污达标率100%。支持有条件的农民兴办家庭牧场，鼓励在适养区内利用草山、荒地、冬闲田种草养畜。鼓励发展有机肥加工、沼液资源化利用和新能源开发，对专业处理、统一配送、有机肥加工等给予补贴。

四、强化畜牧业科技支撑，不断提升发展水平
（八）完善畜禽良种繁育体系。加强宜昌白山羊等地方畜禽品种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。大力推广清平猪、波尔羊、双莲鸡，加速畜禽品种改良，培育大型核心畜禽种业企业2-3家，建设一批畜禽良种繁育基地。
（九）不断提高科技人员素质。加大高层次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力度，培养中青年畜牧兽医专业技术骨干队伍和行业领军人才。每年通过人才引进或公开招聘的方式引进专业技术人才2-3名。按照每个乡镇畜牧兽医中心不少于3-5人的标准，配齐乡镇畜牧兽医专业公益性服务人员。
（十）加大科技攻关力度。围绕生态猪、宜昌白山羊、小黄牛等畜禽新品种选育和新产品开发，支持专业合作组织或企业创办研发中心1-2个。推进产学研合作，支持市场主体与科研院所建立博士后工作站。创新科技示范推广体制和机制，鼓励区乡畜牧兽医专业人员创新创业，创办领办现代畜牧试验示范基地。

（十一）推进信息化建设。推进畜牧兽医管理与产业主体信息化对接，构建市场风险预警、动物疫病防控与动物产品追溯为主要内容的数字管理平台。支持推广应用畜禽栏舍智能化设施和大型成套加工设备，以信息化和现代化装备改造提升畜牧业。

五、大力推进产业化，着力提高产业效益
（十二）培育壮大产业龙头。支持宜昌昌伟、湖北俏牛儿、兴和农牧、万发畜牧等企业壮大产业规模、延伸产业链条，跻身全市和全省行业龙头。积极培育辐射面广、利益连结紧密的合作社，形成“总社+区域分社”组织格局。鼓励万发、昌伟等合作社争创国家级示范合作社。支持生态规模养殖场抱团组建专业合作社，形成畜禽养殖、饲料生产、屠宰加工、流通配送等不同主体利益紧密连接的新型畜牧产业化组织体系。

（十三）加快发展畜牧加工业。规划建设占地面积300亩的畜牧深加工物流园区。力争全区年加工生猪30万头以上、牛羊10万只以上。加大招商引资和引进联合力度，推进畜牧产业向上游饲料业、兽药业、种畜禽业和下游畜产品加工业、物流业、有机肥加工业延伸，促进养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。
（十四）培育生态品牌，提升畜产品质量。支持市场主体培育无公害、绿色、有机畜禽产品，开发著名商标和名牌产品，推进生态畜牧特色品牌的产业化。对获得湖北省著名商标、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、中国驰名商标等省级以上产品质量或品牌认证的畜产品给予奖励。力争到2016年，新认证畜禽“三品”20件、省级著名商标5件以上，争创中国驰名商标2-3件。
（十五）构筑产销对接平台。围绕特大城市“菜篮子”工程，培育A级畜禽定点屠宰企业1-2家。鼓励龙头企业参与建设畜禽产品专业市场，促进屠宰、加工、分级、保鲜、贮运和销售一体化经营。依托市场主体和动物经纪人，发展订单饲养、合同购销、直供直销，力保全国生猪调出大县地位。创新畜产品物流交易平台，倡导发展直接配送、订单生产、场企对接、农超对接、电子物流、连锁经营、电子商务等业态。在武汉农畜产品交易所惠农易购电商平台注册开户规模养殖企业1000家，建设5家以上生态畜产品直销实体。

六、提高动物疫病防控水平，加强畜产品安全监管
（十六）创建无规定动物疫病区。认真贯彻国家、省、市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（2012-2020年），制订出台《夷陵区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（2014-2020）》，加强动物防疫体系建设，增加疫病监测和检测经费预算。强化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，完善应急响应机制。巩固基层防疫队伍，从2014年起，区财政按生猪年饲养量头均0.25元的标准设立村级协防经费纳入预算。
（十七）完善畜产品安全监管体系。加强执法队伍建设，单独设立夷陵区畜牧兽医综合执法大队。加大基础建设投入力度，按不低于国家生猪调出大县资金和区级产业资金的10%的比例，加大畜品质量监测和执法监管投入。严厉打击私屠滥宰以及制售注水肉、病害肉等不法行为。严格落实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制度，建立健全长效机制，确保市民吃上“放心肉”。

七、加大政策支持，优化畜牧业发展环境

（十八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。统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，支持生态养殖、标准化建设、畜产品加工、畜禽良种基地建设，重点加强养殖治污设施建设，鼓励投资建设养殖场沼液管网与周边种植业对接，力争3年内在畜牧产业强乡镇建立沼液排灌和运输网络。

（十九）强化财税金融支持。建立投入增长机制，从2014年起，到2016年，区财政整合资金，每年设立不低于500万元的产业发展基金，每年以10%的比例递增。国家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严格专款专用。畜牧、财政、发改、科技等部门要加大工作力度，积极争取各级各类资金项目支持。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与商业信贷互动机制。支持畜牧业“上山入园”，对适养区内生态规模养殖场建设项目用地，按设施农用地管理。畜禽养殖和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用电由区政府给予适当补贴。

（二十）凝聚发展合力。各级各部门要把畜牧业转型发展作为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，各司其职，紧密协作。对在畜牧产业发展中作出突出成绩的，给予表彰奖励；对工作失职的，依据相关规定追究当事人责任。充分发挥村（居）民自治组织、行业协会的作用，加强行业自律，规范养殖行为，努力营造齐抓共管的良好社会氛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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